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发放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和草原资源综合利用，精准落实《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机制》，避免发生草原奖补资金瞒报漏报、重复享受及违规享受等情况，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草原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农牧发〔2005〕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蓄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草原奖补摸底调查工作〉的通知》（昌州牧办函〔2018〕100号）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一、各乡镇草场发包时间（原发包时间）
1.老台乡、三台镇、大有乡镇、泉子街镇等4个乡镇以1983年分配牲畜和草场户数与人口（发放草原使用证户数、人口）为准。
2.新地乡、庆阳湖乡、二工镇西芦牙湖村以1994年发放草原使用证人口为准。
3.北庭镇、二工镇大泉湖村以2011年在册户数与人口为准。
4.吉木萨尔镇以2000年国营牧场改制时间的户数与人口为准。

二、公职人员（含离退休干部职工）享受奖补资金的情况
1.原承包草场家庭成员全部转为公职人员的，由发包村集体收回所有草场并停发全部草原奖补资金，草场收回时间和奖补资金停发时间以最后一名家庭成员转为公职人员的时间为准。
2.原承包草场家庭成员中部分转为公职人员，其他家庭成员死亡或出国并注销户籍，名下无继承人的，由发包村集体收回所有草场并停发全部草原奖补资金，草场收回时间和奖补资金停发时间以最后一名家庭成员转为公职人员、死亡或注销户籍的时间为准。
3.原承包草场家庭成员中部分转为公职人员的，由其他在国内生产生活的原家庭成员享受全部家庭成员的草原奖补资金和所有草场使用权，转为公职人员的原承包草场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享受草原奖补资金和草场使用权。

三、出国并注销户籍的情况

1.原承包草场家庭成员全部出国并注销户籍的，由发包村集体收回所有草场并停发全部草原奖补资金，草场收回时间和奖补资金停发时间以注销户籍的时间为准。
2.原承包草场家庭成员中部分出国并注销户籍的，（由发包村集体收回已出国并注销户籍的原承包草场家庭成员的草场使用权并停发草原奖补资金）草场使用权可以适当价格发包给国内生产生活的其他承包草场原家庭成员。
3.原承包草场家庭成员中部分出国并注销户籍，部分转为公职人员，其他家庭成员死亡，名下无继承人的，由发包村集体收回所有草场并停发全部草原奖补资金，草场收回时间和草原奖补资金停发时间以最后一名家庭成员转为公职人员、死亡或注销户籍的时间为准。

四、非农户籍和户籍转出的情况

1.原承包草场家庭成员部分或全部转为非农户籍，家庭成员没有稳定工作，且继续履行草原保护义务的，可继续享受草原奖补资金和草场使用权。
2.原承包草场家庭成员户籍转出本村集体组织（已迁入城市生产生活）的，在其他区域未重复享受草原奖补资金和草场使用权，且继续履行草原保护义务的，可继续享受草原奖补资金和草场使用权。
五、关于国营牧场改制的情况
国营牧场原有职工虽然是非农户口，但享有当时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草场使用权证，因体制改革，现已合并行政村的非农户口人员。因此，属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续从事畜牧业生产、履行保护草原的义务的，应享受草原奖补资金。
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未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在草场上私自搭建房屋或建筑物的；违反《自治区草畜平衡管理规定》，私自转场、超载放牧，不履行保护草原义务的；未通过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将草场流转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的，暂时停发草原奖补资金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待整改完毕后再补发。
七、关于草原征占用停发补奖资金的情况
因国家建设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等需要占用（使用）草原的，依照法律法规办理草原征占用手续，给草原承包经营者补偿安置后，在草原使用证面积内核减后公示并报农业农村局，发放草原奖补资金。
八、原发包村集体组织依法收回草场的处置情况
村集体组织依法收回草场的征占用费用归本村集体组织所有，收回草场由收回村集体组织负责管理、使用或发包，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回草场处置情况依法依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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